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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大專兼任教師，在同一間學校開課超過十年甚或十五年以上，這對一般適用勞基法的勞

工來說，早已與校方構成不定期契約。然而兼任教師卻常常得面臨學校一聲令下，沒有任何正

當的理由，就可以終止與兼任教師的勞雇契約，連最基本的資遣費都不用支付。換言之，都能

合法解雇兼任教師，生殺大權完全在校方手中，大專兼任教師至此根本毫無工作權保障。 

六、退休金 

對於一般適用勞基法的勞工而言，退休後將有兩筆退休金可以領：(1)為勞工退休金條例中雇

主每月提撥工資 6%至勞工的個人帳戶，待退休後請領；(2)是勞工保險中退休後之老年給付。 

然而，對於兼任教師而言，因為不適用勞基法，導致完全沒有上述 6%退休金的部份，至於勞

保的老年給付，也因一年當中學校只幫兼任老師投保 9 到 10 個月時間的勞保，因此每年都損失

2-3 個月的投保年資。導致一位教學長達 20 年的兼任教師，退休後所能領到的退休金金額僅有

60~70 萬元。 

先修專科辦法再評估有無修法、立法的必要性。 

教育法第二條 

教師資格檢定與審定、聘任、權利義務、待遇、進修與研究、退休、撫卹、離職、資遣、保

險、教師組織、申訴及訴訟等悉依本法之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及保險等依法令規定之權益。 

三、對學校有關其個人待遇及解聘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

之申訴程序，請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 

結論：在教師法第二條中明確列舉出教師享有退休、撫卹、離職、資遣、保險、申訴等權益

，但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裡，僅寫到「享有待遇及保險等依法令規

定之權益」，等一字含括的範圍不明確，應詳細列舉說明，而非用一等字含糊帶過。而在第六

項裡又加了「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我認為若是能在第二項詳細列舉說明，即能確切地

明訂出保障兼任教師之權益。因而，我認為先修改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後，再去評

估有無修法、立法的必要。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1、 

對於大專校院從事教學工作之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適用，其中兼任教師之定義，應以所任職

之各該大專校院之員額編制認定。本委員會要求教育部、勞動部盡速就上述原則研商，並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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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公布適用期程。 

提案人：鍾佳濱  李麗芬  黃國書  何欣純  張廖萬堅 

許智傑  吳思瑤 

2、 

綜觀目前校園勞動環境可以發現，造成年輕人勞動權益意識低落之政策大致有三，分別是學

習型助理制度、強制服務學習政策與無薪實習制度。由上述三種機制所創造的無償勞動狀態，

正是讓目前台灣年輕人在求學時期便產生勞動力價值觀被扭曲的主因之一。然而，校園不應該

成為慣老闆與自我剝削概念的養成場所，無論是要當勞工或是老闆，都要有對於勞動價值的正

確觀念，而教育部亦不應讓政策成為勞動權益意識低落的幫兇。是故，請教育部重新評估，將

自 2009 年開始之「服務學習列為必修課程」政策與大學校務評鑑脫鉤，並與勞動部合作，全面

檢討校園內無薪勞動、假服務與課程之名行無償勞動之實的狀況，於三個月內向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吳思瑤  鍾佳濱  李麗芬  何欣純  張廖萬堅 

3、 

2015 年 6 月 17 日教育部及勞動部分別通過《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

保障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後，做為各大專院校兼任

助理學習或勞動範疇分流之標準。 

然因學習範疇定義模糊，致使各大專校院擴張學習之定義，濫用學習型兼任助理，造成「假

學習，真僱傭」之情形，危害學生兼任助理之勞動權益甚鉅。 

為改善上開問題，爰要求： 

一、教育部應邀請勞動部、相關工會團體、學生代表舉辦學習範疇界定會議，其比例不得少

於全體委員之二分之一。 

二、教育部應根據學生專業領域教育所需，明確定義及限縮學習型兼任助理之範疇。其「學

習內容」應該是要確認是學生專業領域教育所需之專業養成規則，例如醫師、教師、社工，才

會安排相關實習課程，且當事人並無選擇自由。針對處理原則第五條，由教育部設定學習計畫

的審查標準並定期查核，避免學校系所球員兼裁判，且教育部應接受學生對學校之申訴，並將

申訴案送審議平台處理。 

三、勞動部針對學生或工會申訴大學違反勞動法令致兼任助理權益受損案件，勞動部應依法

進行勞動檢查，違法者應確實裁罰，並將 105 學年度上學期結束前（106 年 2 月）將學校違法情

形提報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教育部針對違法學校，應要求以保障勞動權益之前提立即改善，並將 105 學年度上學期

結束前（106 年 2 月）輔導學校改善情形提報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如經要求改善仍存重大

爭議之學校，應列入校務評鑑之參考。 

提案人：李麗芬  黃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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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林靜儀  何欣純  張廖萬堅 

4、 

里約奧運舉辦迄今只剩 24 天，然國內電視轉播部分卻遲遲未能定案，作為國內體育推廣之重

要項目，教育部雖做為體育主管機關責無旁貸，然而亦應注意不能讓體育署在商業談判過程中

淪為業者的提款機，造成運動發展基金與公務經費的濫用。鑑此，爰建議教育部應積極與文化

部展開溝通，將公視轉播納入轉播選項，作為全民收看奧運備案。 

此外，在國手訓練環境部分，國訓中心及國家運動園區之規劃歷經體委會多屆主委，雖已於

民國 98 年經行政院核定，但執行至今僅建置部分訓練場館，與選手相關的宿舍、生活、培訓等

環境仍迫需改善。而該計畫中關於國防部士校營區用地及遷建需求部分，行政院卻至今更尚未

協調核定，實已經嚴重影響後續建設推動，致使我國競技運動國手訓練水準之提升受阻。體育

署做為行政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之幕僚機構，請體育署將本案之推動提送該委員會專案討論

，由行政院檢討並邀集相關部會積極協助溝通並安排訪視，以加速計畫執行，提升國手訓練環

境品質。 

提案人：黃國書  鍾佳濱 

連署人：李麗芬  何欣純  張廖萬堅 

主席：現在處理第 1 案。請問各位，對第 1 案有無異議？ 

請鍾委員佳濱發言。 

鍾委員佳濱：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針對第 1 案，經過剛剛教育部跟勞動部的報告後，

我在這裡還是重述兩個重點，教育部部長很願意，也很貼心，特別體恤未具本職的兼任教師，

考量到他們因為未具本職，他們的勞動條件可能較差，需要額外的保障，這是就適用者對象來

思考。但是我剛才向勞動部廖次長詢問時，我們要從僱用者的角度來思考，今天僱用者的私立

大學為什麼僱用退休公教人員擔任專任教師，就是要規避退休提撥，同樣的道理，如果公私立

大學要聘用兼任教師，只有未具本職的人員納入勞基法適用，它的成本較高的話，我們會反向

的讓他們去找未納入勞基法，具有本職的人員來做兼任教師，譬如公教人員。所以本來要保障

未具本職的兼任教師之美意，但是因為只把他們納保之後，造成他們的成本不一的情況，反而

造成資方更加擴大聘任具有本職的人員為兼任教師的誘因。所以我在這裡要藉這個機會要再次

聲明，我瞭解教育部的苦心，我也瞭解勞動部的擔當，所以我將提案的文字再做一個整理，修

正為「對於大專校院從事教學工作之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適用，其中兼任教師之定義，研議以

所任職之各大專校院之員額編制認定。本委員會要求勞動部會同教育部盡速就上述原則研商，

並於一個月內提書面報告，書面報告應包含適用期程及範圍。」因為主張不要以本職來限定的

是勞動部，所以以勞動部為主，而且勞動部已經說好要做了，因此請你們一個月內提出書面報

告，書面報告要包含適用期程跟範圍。 

主席：好。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有關剛才鍾委員的文字修正，教育部依照這樣的方式來辦理。 

主席：將「應」改成「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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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部長文忠：是。 

主席：請勞動部廖次長說明。 

廖次長蕙芳：主席、各位委員。勞動部可以配合辦理，我們沒有意見。 

鍾委員佳濱：不是配合辦理，勞動部是「主要」辦理。 

廖次長蕙芳：對，我的意思是配合委員的指示辦理。 

主席：應該是尊重辦理。 

第 1 案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 2 案。張廖委員萬堅加入第 2 案連署。 

請問各位，對第 2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第 3 案。請問各位，對第 3 案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我們配合委員提案辦理。 

主席：好，第 3 案通過。 

處理第 4 案。張廖委員萬堅加入第 4 案連署。 

請問各位，對第 4 案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我們配合委員提案辦理。 

主席：第 4 案通過。臨時提案處理完畢。 

報告委員會，本日報告事項議程已處理完畢，現在休息，下午 2 時處理討論事項，有關文化

部的解凍案。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陳委員學聖代）：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繼續處理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文化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

凍案 6 案。 
(一)文化部函，為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一般行政」2,300

萬元（含「基本行政工作維持」300 萬元），俟分別提出書面及專案

報告後始得動支乙案，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二)文化部函，為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社區營造及村落

文化發展」3,000 萬元，提出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乙案，請安排報告，

請查照案。 


